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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类用户不能到银行交费
取暖费收取截至11月20日，以上用户请及时到热企营业大厅办理

┬记者 许君丽 报道

本报10月22日讯 随
着今冬供暖时间的临近，
威海市各供暖企业收费陆
续展开，大部分市民到市
区各威海商业银行网点即
可办理，但也有部分市民
却被告知必须去供暖企业
营业大厅才可办理业务。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
十类用户取暖费银行网点
不予办理，市民缴纳取暖
费时须注意。

近日，市民刘先生致
电本报问暖热线说，自己

今年买了一套二手房，过
户手续已经办妥，可眼看
着临近供暖期，前房主却
找不到供热交费卡，他不
知道该到哪里缴纳取暖
费。记者咨询威海热电集
团工作人员了解到，像刘
先生这样的情况，银行网
点不能缴费，需要带身份
证、房产证，到企业营业
大厅办理更改用户档案手
续。据威海热电集团工作
人员介绍，凡属以下情况
的用户，威海商业银行网
点不予办理取暖费收取业
务，需要到集团客户服务

中心大厅办理：一、无供
热交费卡的用户；二、室
内结构是阁楼、跃层和多
层的用户；三、商业网点
和公建单位用户；四、往
年有欠费和往年停供又没
有办理开封手续的用户；
五、没有进行分户改造的
老系统供热用户；六、以
前存在违规用热情况的用
户；七、需要修改收费信
息的用户(带身份证、房产
证)；八、对收费有异议的
用户；九、非现金方式缴
纳的用户；十、新开发小
区首次供暖的用户。

计量热用户

先交费后计费

┬记者 许君丽 报道

本报10月22日讯 从今年冬
季采暖期开始，威海市所有符合
条件的建筑实行计量收费，但对
于计量供暖如何收费，市民却是
一知半解。记者从威海市燃气热
力管理处了解到，目前，威海市
热计量用户试行两部制供热价
格，实行先交费后计费。

自2009年开始，威海市逐步
在市区部分小区开展计量供热
试点，热计量收费按基本热价和
计量热价收取，供热费=基本供
热费+计量供热费=基本热价×
收费面积+计量热价×用热量。
其中，采暖基本热价按面积计费
价格的40%收取，计量热价为每
吉焦30 . 6元收取。居民用户收
费面积为使用面积，非居民用户
收费面积为建筑面积。

实行两部制热价的热用户
在供暖期开始前，按面积计费额
一次性预交供热费，供暖期结束
后，居民热用户按热计费额低于
按面积计费额的部分退还给用
户，高于按面积计费额的不再补
交；非居民热用户按两部制热价
据实结算，实行多退少补，但补
交额最多不超过用户预交供热
费的10%。

新入网用户可按天交费
老用户暂不支持

┬记者 许君丽 报道

本报10月22日讯 “我是外
地人，在威海有套房，冬天在威海
住的时间比较短，4个月的供暖期
太长了，能不能按天交取暖费？”
随着今冬取暖费收取工作的进
行，不少热用户致电本报问暖热
线，其中，能否按天缴纳取暖费成
为不少市民关心的焦点。记者采
访了解到，考虑到威海的实际情
况，新入网热用户由于供暖期不
足等原因可“按天交费”，老用户

暂时不支持按天收费。
22日，市民王女士致电本报

问暖热线说，自己今冬要出差在
外，过年的时候才能回来一阵，本
来想只在供暖期中间的一个月供
暖，可缴费时却被告知，老用户不
支持按天计费，一交就得交一个
周期，即整个采暖期。“如果是半
途用暖，为什么要交全额取暖费
呢？”带着市民的疑问，记者咨询
了威海市燃气热力管理处，工作
人员表示，一直以来，威海供暖期
开始后，住户要求半途用暖，都是

按照全额缴纳取暖费，老用户未
办理报停业务的，逾期未交费届
时还须缴纳一定的滞纳金。居民
期盼的“按天计费”确实很实惠，
但实施起来还有很多难点，比方
说，供暖期间，天气温度等不定因
素势必影响供暖实际情况，11月、
12月居民每日用热需求，肯定比1
月、2月要少，如果居民家中没有
安装热计量表进行计量供暖，每
日用热多少根本无从统计，供暖
日费用无法确定，按供暖天数计
费也就没了依据。但随着威海市

计量供暖的推行，相信按热量收
费对市民来说将是一个好消息。

另外，威海市燃气热力管理
处工作人员说，为解决市区供热
中出现的部分问题和纠纷，2010
年11月，威海市燃气热力管理处
出台规定，对新入网居民楼用户
第一次申请供暖的，供热企业应
按实际供暖天数收取供暖费，不
得收取其它费用；连续测温7天，
平均供暖温度达不到16℃的，每
低于标准温度1℃，热企须退给用
户10%供暖费。

世昌大道东段，工作人员在焊接城区供暖
主管道的最后一段。 记者 王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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